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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则，进行资金管理，建立资金管理责任制。学校统筹安排

使用不同渠道下达或筹集的专项资金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绩效目标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，

建成高水平教科研创新平台，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；在对接

梅州经济建设急需、社会民生领域紧缺领域，服务梅州经济

社会发展需求能力上有明显增强；在实施创新驱动、乡村振

兴战略和原中央苏区振兴计划上有突出贡献；在“规模建设、

队伍建设、专业建设、基地建设、信息化建设”等方面成效

明显，基本形成规范完善的高水平专业群体系。

第二章 管理责任与职责分工

第四条 按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建立专项资金

管理责任制。校长、副校长、教务处处长、计划财务处处长、

质量管理与评建中心主任、二级学院院长、专业群负责人和成

员等依规对专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和有效性负责，对

专项资金的执行进度负责。

第五条 计划财务处负责专项资金的收支管理，履行以下

职责：

1.参与专项资金预算草案的编制、汇总，提请学校党委会

及校长办公会后，报学校领导审批；

2.严格按照批复的专项资金预算进行总体和项目控制；

3.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支付，并设置辅助账进行核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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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专项资金会计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

4.严格项目管理，强化会计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监督，确保

专项资金专款专用、年度使用计划按期完成；

5.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务法和本管理办法，审核专项资金

开支的合理性、合法性，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保证建设

项目资金的使用与项目建设进度、预期目标相一致。

第六条 质量管理与评建中心是专项资金的管理机构，履

行以下职责：

1.负责审核专项资金建设目标；

2.负责专项资金的配置；

3.负责审批专项资金预算草案和预算调整方案；

4.负责把握专项资金预算的执行进度；

5.有关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的其他事项。

第七条 高水平专业群资金实行项目管理责任制。二级学

院是专项资金的直接使用部门，负责具体实施高水平专业群建

设各项工作，履行以下职责：

1.负责组织建设项目的论证；

2.负责制订项目实施方案、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；

3.负责专项资金的项目申请计划；

4.负责预算调整方案的起草；

5.负责建立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台账；

6.其他有关专项资金使用的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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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经费使用原则

第八条 专款专用原则。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专项资金

须严格按照广东省教育厅核批的建设方案和任务书执行，

校级高水平专业群专项资金须严格按照学校核批的建设方

案和任务书执行，专业群负责人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专

项资金。

第九条 分项管理原则。高水平专业群专项资金实行项

目管理，须按项目分项列支各类经费。

第十条 分级负责原则。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资金实

行专业群负责人负责制。专业群负责人为资金负责人，责任

人为专业群建设项目实施的执行人，自下而上，一级对一级

负责。

第十一条 按项目核算原则。计划财务处根据高水平

专业群建设方案及任务书内容按项目进行核算，并依法依规

进行监督。

第四章 资金使用执行

第十二条 资金的审批流程依次为：专业群负责人→二

级学院→质量管理与评建中心→计划财务处→分管校领导→

校长；审批权限按照学校相关制度执行。

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财政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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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、财经政策和学校有关规定。凡纳入政府采购的支出项目，

必须按照上级及学校采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专项资金项目预算一经批复，必须严格执

行，一般不予调整。由于工作内容或计划变化确需调整，由

专业群负责人提出调整申请,经专业群所在二级学院、质量

管理与评建中心、分管校长、分管财务校长及校长审批，具

体流程按照学校财务管理制度执行，报质量管理与评建中心

备案。

第五章 绩效评价

第十五条 专项资金实行绩效评价制度。质量管理与评

建中心和专业群负责人对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负责，并按照

要求及时提交项目执行情况及报告，配合做好项目检查和绩

效评价工作。

第十六条 年度或阶段性绩效评价结果，作为奖优罚劣、

动态调整建设项目的依据。对于执行进度快、效果好的项目，

相应调增项目配套资金；对于执行进度较慢、未能如期完成

绩效目标的项目，缓拨或调减项目配套资金；对于执行效果

不佳或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项目，及时整改或予以撤销配套

资金，并予以问责。

第六章 资金使用监督和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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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领导小组根据有关规

定对专业群建设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如发现有截

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等行为，将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

的责任。

第十八条 各立项专业群要按批准的预算，审批安排

项目支出，对所承担项目资金使用的完整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第十九条 各立项专业群所在二级学院应保证专项资金

的专款专用和合理使用，对所承担项目资金使用真实性、合

法性负责。

第二十条 纪检监察处依照有关法规和政策，对专项资

金的使用效益进行内部监督和审计，同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、

财政、教育、审计等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

时纠正。

第二十一条 计划财务处应加强财务管理工作，根据高

水平专业群专项资金执行进度好督促、推进及信息反馈工作，

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公布会计信息。

第二十二条 装备处依照学校采购管理办法进行采购；

依照学校资产管理办法对形成的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办理验

收、登记等手续，纳入学校资产统一管理。

第二十三条 实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专项资金信息公开

制度。除涉及保密要求不予公开外，专项资金相关信息一律

予以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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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四条 办法如有与上级相关文件相抵触的，以上

级文件为准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质量管理与评建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	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高水平专业群
	建设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	第一章 总 则
	第二章 管理责任与职责分工
	第三章 经费使用原则
	第四章 资金使用执行
	第五章 绩效评价
	第六章  资金使用监督和信息公开
	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七章  附则




